




序号
评分因素及

权重
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

1
代理服务费

费率

15分

代理服务费

费率

（15 分）
15分

1、投标人所报的代理服务费费率不得高于财政部《外

国政府贷款项目代理银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国合【2016】
50 号）中规定的费率，即：协议贷款金额 5000万美

元以下（不含 5000 万美元）的项目，年费率不高于

0.2%，协议贷款金额 5000万美元以上（含 5000 万美

元）的项目，年费率不高于 0.15%。报价高于此费率的

投标将被拒绝。

2、低于管理办法中规定费率的报价中的最低报价得

最高分 15分。以协议贷款金额年费率 0.01 倍为单位，

其他银行的费率与得最高分银行（最低报价）的费率相

比，每上升 1个单位减少 0.5 分，计算出该银行得分；

最低得分不低于 5分。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：投标人

报价得分=15 -（投标报价-低于管理办法中规定费率的

报价中的最低报价）*100*0.5。

2
基本资质

20 分

基本资质

（20 分）

15分

参与选聘的代理银行应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

银行法》设立的商业银行或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政策性

银行或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总行或省级/一级分（15 分）：

符合上述要求的得 15 分，否则得 0 分。

5分
具有良好的国际市场资信评级（5 分）：具有国际市场

良好评级的得 5 分，不具有国际评级的得 0 分。

3
机构业绩

25 分

代理银行历

史业绩

（20 分） 20分

代理银行历史业绩（20 分）：本银行系统内近 10 年

每承办 1 个项目的代理或转贷业务得 3 分，最高20
分。

代理银行国

别业绩（5分） 5分

代理银行国别业绩（5 分）：本银行系统内近 10 年

承办过与本次选聘代理银行的项目相同国别贷款的代

理或转贷业务得 5 分，否则得 0 分。

注： 注：关于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的统计口径的说明：

（1）以列入财政部备选项目规划（清单）的日期为准；

（2）涉及代理/转贷银行、贷款国别变更的，以变更后

的备选项目规划（清单）的内容和日期为准；

（3） 涉及债务人、贷款金额、贷款币种变更的，仍以

原备选项目规划（清单）的日期为准；

（4）列入备选项目规划（清单）后又取消的项目，不

计入业绩统计。

4
专业能力

25分

代理银行独

立从事外国

政府贷款业

务的专业团

队（10分）

10分

代理银行独立从事外国政府贷款业务的专业团队的情

况（10 分）：每有 1 人独立且固定从事外国政府贷款

项目代理业务的得 5 分，最高 10 分；没有独立且固

定的业务人员的，得 0 分。



拟负责此次

外国政府贷

款项目人员

的经验情况

（10 分）

10分

拟负责此次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人员的经验情况（10分）：

选择团队中经验年限最多的人员，每有1年外国政府贷

款代理或转贷经验的得2分，最高10分；没有代理或转

贷经验的，得 0 分。

注：固定从事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代理业务人员应为投

标单位工商注册地本级员工，上级银行以及其他分行

或下级行工作人员不得分；投标单位需提供从事外国

政府贷款业务的部门或团队介绍，并在投标文件中提

供固定从事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代理业务的人员名单及

相关证书及合同协议等能证明其工作经验及年限的有

效证明文件，并提供相关人员所经办的外国政府贷款项

目的业绩资料复印件。

代理银行使

用财务管理

软件情况

（5 分）

5分
代理银行使用财务管理软件情况（5 分）：有专门满

足外国政府贷款项目财务核算和统计要求的财务管理

软件的得 5 分，否则得 0 分。

注：提供相关软件不同功能的应用截图不少于五张，

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。

承诺服务方

案 15分
承诺服务方

案（15分）
15分

1、确保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安全服务保障。(总分 3 分)

保证财政性(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)资金安全，

监管总体指导投标银行控制不良率不得超过2。

投标银行 2020年不良率控制为 0，得 3 分; 0-1 (不

含 1)之间得 2 分;1-2(不含 2)之间得 1 分，2 以上

不得分

2、金融机构提供最佳的服务品质。 (总分 6 分)
投标银行近 3 年获得过全国金融系统优质服务集体类

和个人类荣誉表彰得 6 分，其余得 3 分，未荣获全国

金融系统集体类和个人类荣誉表彰的 0 分。

3、为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的业务提供个性化的延伸服务

及承诺（总分 6 分）；优秀 5-6 分；良好 3-4 分；

一般 1-2 分。

扣分因素

-10分 扣分因素

-5分
近三年内财政部门对代理银行的服务进行调查或评估

的情况。结果为差的，一次扣 5 分。

-5分
近五年内因失信或违约行为被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等

平台公示的情况。公示一次扣 5 分。




